
便　函　
受文者：人文社會科學院、法學院、管理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學生會、學生議會
西洋語文學系、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建築學系、東亞語文學系、運動競技學系
法律學系、政治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法學院博士班
應用經濟學系、亞太工商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IMBA）、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EMBA、IEMBA、EMLBA）
應用數學系、應用化學系、生命科學系、應用物理學系、統計學研究所
電機工程學系、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
日  期：中華民國115年01月15日
副  本：學務處、教務處
發文者:學務處、教務處 
主旨：有關學生請假及教師是否將學生請假缺課或曠課列入學期成績評定標準等事宜，詳如說明，惠請轉知所屬學生與課程授課老師進行宣導。感謝幫忙!!
說明：
一、依據115年1月7日本校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校長指示辦理。
二、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辦法第三條有關請假種類規定，計有事假、病假、公假、學期考試假、生理假、產假、陪產假、疫情相關假別（疫苗假、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等）、喪假、心理調適假等10種假別，各種假別限制及請假手續請詳見「國立高雄大學學生請假辦法」(485169032.pdf)。
三、10種假別中，學生得因調整心理健康之需要，辦理心理調適假，一學期以五日為限，除辦理學期考試之情形外，毋須提供相關證明。已請滿三日心理調適假者，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予以關懷。
四、依據本校學則第28條規定：
（一）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辦理請假。請假經核准者為缺課;未請假或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理續假而缺課者為曠課。
（二）任課教師得預先於課程大綱評分標準或相關評分規定公告將學生請假缺課及曠課情形列入成績評定標準。但學生因受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重大災害、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所引發之事、病、產假，得持醫生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辦理請假，經核准後，不列入缺課時數中。
五、學務處與教務處共同向學生及任課授課老師進行宣導以下二點事項：
（一）學生因故請假經核准為缺課;未請假或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理續假而缺課者為曠課。任課教師得預先於課程大綱評分標準或相關評分規定公告將學生請假缺課及曠課情形列入成績評定標準。因此學生除了「因受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重大災害、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所引發之事、病、產假，得持醫生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辦理請假，經核准後，不列入缺課時數中」外，任課教師仍有將學生缺課及曠課情形列入成績評定標準之權利。
（二）若任課教師將學生請假缺課及曠課情形列入成績評定標準，務必預先於課程大綱評分標準或相關評分規定進行公告並於開學期間告知修課學生。
本案聯絡人：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蘇恒生  (07)5919000轉8322
教務處註冊組    黃裕奇  (07)5919000轉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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